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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2023年南县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




2023年，我县共收到上级下拨的转移支付35158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4683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4748万元。
与上年相比减少31445万元，下降8.21%，主要是因为减少了2023年度医疗保障领域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32534万元，该资金调入市级财政专户，且在市级列支。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2023年，上级下达我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346834万元，比上年减少26961万元，下降7.21%，其中：返还性收入5831万元，占1.68%；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89230万元，占83.39%；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1773万元，占14.93%。

1、返还性收入情况
2023年返还性收入5831万元，与上年持平。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情况
2023年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89230万元，比上年减少19576万元，下降6.34%，主要是因为：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减幅较大。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1）均衡性转移支付88247万元，增长8.49%。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32134万元，增长18.77%。
（3）结算补助收入8722万元，增长124.16%。
（4）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89万元，与上年持平。
（5）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5597万元，增长18.25%。
（6）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4155万元，增长18.82%。
（7）固定数额补助21239万元，与上年持平。
（8）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2354万元，增长14.49%。
（9）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6096万元，增长21.8%。
（10）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17万元，下降4.06%。
（11）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367万元，下降6.17%。
（12）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0万元，今年新增收入。
（1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54万元，增长31.13%。
（14）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2407万元，增长10.06%。
（15）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755万元，下降77.33%。
（16）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09万元，今年新增收入。 
（17）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913万元，增长7.22%。
（18）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810万元，下降18.69%。  
（19）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532万元，增长0.83%。
（20）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48万元，增长41.46%。  
（2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7万元，下降71.39%。
（22）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973万元，下降54.95%。
（23）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362万元，下降73.62%。
（24）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0万元，本年无该项转移性收入。
（25）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9503万元，增长227.80%。








3、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3年，上级下达我县专项转移支付51773万元，比上年减少7385万元，下降12.48%。主要是因为城乡社区、农林水、交通运输等下降幅度较大。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1） 一般公共服务1361万元，增长31.24%。
（2） 国防0万元，下降100.00%。
（3）公共安全152万元，增长92.41%。
（4）教育776万元，增长75.17%。
（5）科学技术274万元，下降22.60%。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308万元，下降1.91%。
（7）社会保障和就业844万元，下降38.26%。
（8）卫生健康1622万元，增长6.99%。
（9）节能环保8378万元，增长48.63%。
（10）城乡社区124万元，下降91.03%。
（11）农林水26502万元，下降17.69%。 
（12）交通运输529万元，下降89.18%。
（13）资源勘探信息等928万元，下降22.41%。
（14）商业服务业等666万元，下降49.62%。
（15）金融5万元，下降93.24%。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3638万元，增长84.76%。
（17）住房保障4505万元，增长11.98%。
（18）粮油物资储备930万元，下降4.22%。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204万元，下降27.92%。
（20）其他收入27万元，本年新增收入。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2023年，我县收到上级下达的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共4748万元，比上年减少4484万元，下降48.57%，主要是因为：上级减少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的转移支付。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1）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6万元，下降86.36%。
（2）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139万元，增长 25.23%。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13万，今年新增收入。
（4）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8万元，今年新增收入。
（5）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1643万元，下降79.67%。
（6）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26万元，下降7.14%。
（7）彩票公益金收入2913万元，增长201.55%。






 (
二、关于2023年南县“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




2023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决算数为925万元，为预算数1098万元的84.24%。其中：
公务接待费342万元，为预算数478万元的71.55%。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为预算数0万元的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83万元，为预算数620万元的94.0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预算未安排资金。公务用车运行费583万元，为预算数620万元的94.03%。
我县“三公”经费下降主要是各预算单位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要求，从严编列预算，从紧安排开支，确保了只减不增。






	南县“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预算数
	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098.00 
	
	620.00 
	
	620.00 
	478.00 
	925.00 
	
	583.00 
	
	583.00 
	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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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关于2023年南县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




2023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567094万元，即我县 2022年政府债务限额446751万元，加上 2023 年新增债务限额120343万元，则2023年政府债务限额56709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9306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74032万元。
根据上述限额，2023 年我县新增一般债券7641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12700万元，再融资债券46687万元，共计167028万元。
2023年债务还本支出4668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6952万元，专项债务还本9736万元。
2023年债务付息支出1565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付息支出9369万元，专项债务付息支出6287万元。
截至 2023年底，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6708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93053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74030万元。控制在中央核定的债务限额567094万元以内。2023年平均利率3.27%。新增债券从申报到发行再到使用，严格按照省厅下发的专项债券负面清单管理，依法依规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按时按量拨付到项目单位，并对项目单位资金使用进行动态监管，确保债券资金不沉淀，不挪用。












 (
四、关于2023年度南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




（一）绩效目标管理全面开展
根据《南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组织各预算部门对申请预算资金的项目及部门整体支出，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凡是未申报绩效目标的项目，一律不准安排预算资金；绩效指标不完善的项目，一律退回修改至完善方可进入项目库。预算资金的安排充分考虑绩效目标设置情况，将绩效目标管理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前置条件，确保做到绩效目标覆盖率100%。并将绩效目标情况随预算草案同步报送县人大审批，待预算确定后，将绩效目标随预算情况同步批复至各部门。全年批复的项目支出涉及公安、交通、司法、生态、发改、国土、教育、文化、旅游、卫生、计生、农业、科技等 92个部门及12个乡镇。
（二）绩效监控管理常态开展
根据《南县财政局关于对财政支出项目开展资金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组织各预算部门对本部门预算项目1-7月预算执行情况与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双监控，对预算执行情况或绩效目标实现情况有严重偏离的部门进行及时纠偏，以确保年度目标如期实现。经对部门监控报告抽查发现，仍有部分单位预算执行情况有所偏离，有的项目预算执行进度达到80%，有的却还低于30%。针对这些情况，县财政局已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并加强后续跟踪监控，确保绩效目标的完成。
（三）绩效评价管理有序开展
根据《南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组织各预算部门对本部门（单位）2022年度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自评，提交绩效自评报告，并由县财政局组织相关业务股室，对自评报告情况进行抽查与复核，发现有弄虚作假或态度敷衍的部门，将抽查结果纳入绩效考评结果之中，并压减相关部门次年预算资金，以进一步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2023年度，采取“项目单位自评、中介机构现场评价、财政部门复核”的方式，选取了“农村清洁工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散居特困人员供养经费”等资金量大、社会影响广、关注度高的23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评价，并对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12879万元，延伸检查乡镇所站28次。评价过程公平公正，我们对项目的决策、实施、产出、效益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最终平均分为86.15分，最高得分93.7分，最低得分73分。
（四）评价结果应用不断加强
将事前绩效评估结果、绩效目标设置情况、绩效监控结果以及绩效评价结果都纳入预算安排、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强化绩效管理全过程理念。
（五）绩效管理信息公开透明
为提升工作透明度，发挥社会的监督作用，防治腐败，我县本年度加强了绩效评价工作的公示公开，包括在预算公开时，同步公开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与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在决算公开时，同步公开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与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在重点评价结束后，主动公开绩效评价结果，推动政府由“暗箱操作”转变为“阳光行政”，助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专项转移支付情况（单位：万元）
2023年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	国防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农林水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等	商业服务业等	金融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其他收入	1361	0	0	152	776	274	308	844	1622	8378	124	26502	529	928	666	5	3638	4505	930	204	27	2022年	一般公共服务	外交	国防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农林水	交通运输	资源勘探信息等	商业服务业等	金融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	住房保障	粮油物资储备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其他收入	1037	100	79	443	354	314	1367	1516	5637	1383	32199	4891	1196	1322	74	1969	4023	971	283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情况（单位：万元）
2023年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彩票公益金收入	6	139	13	8	1643	26	2913	2022年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收入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收入	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相关收入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相关收入	彩票发行机构和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用	彩票公益金收入	44	111	8083	28	966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情况
余额占比	
一般债务余额	专项债务余额	0.5168	0.4832	

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体情况（单位：万元）
2023年	
2023年	2022年	346834	373795	
2023年	2022年	1	
2023年	2022年	1	


一般性转移支付情况（单位：万元）
2023年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结算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8247	32134	8722	89	5597	4155	21239	2354	6096	1017	15367	150	754	32407	9755	609	42913	2810	3532	348	97	973	362	0	2022年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结算补助收入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1344	27056	3891	89	4733	3497	21239	2056	5005	1060	16377	575	29446	43032	40024	3456	3503	246	339	2160	1372	1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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